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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台《关于卫生系统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的若干规定》并公

布《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卫生部出台了以下两个重要规定用以规范卫生系统领导干部和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的行为：(1) 《关于卫生系统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的若干规定》（“《利益冲突

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以及(2)《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

（“《行为规范》”），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为两周，截至 2012 年 1 月 6 日结束。 
 
 卫生部的此次行动显示了其在卫生系统实施道德规范的最新努力，进一步执行中国共产党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于 2010 年及 2011 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以及该准则的实施办法。 
 
 卫生部的新规定施加了许多新要求，这些要求将对跨国医药、医疗设备公司和在中国运营

的其他医疗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利益冲突规定》 
 
适用范围 
 
 本规定所称“ 领导干部”包括： 
  

(1)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 
(2) 卫生部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及地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科级以上负责人； 
(3) 公立医疗卫生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4) 公立医疗卫生单位内设部门负责人。 

 
 “利益冲突”指领导干部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所具有的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

突。 
 
禁止行为 
 
 本规定第 4条至第 10条明确规定： 
 

(1) 领导干部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

安排。 
(2) 领导干部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药品、医疗器械采购、招投标及基建项目承发包等

市场经济活动。 

http://www.c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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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导干部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卫生行政许可和审批等事项，不得利用职

权或者职权上的影响干扰正常的医疗卫生监管、卫生执法等活动。 
(4)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

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等营利性活动；本规定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列人员

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其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医药企业或者中

外合资医药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5) 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得违反规定兼任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医疗卫生单位的

领导职务；未经批准不得在卫生社会组织等单位兼职，或虽经批准兼职的，不得兼职

取酬。 
(6) 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休三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

范围内的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

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此外，领导干部在执行公务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回避，及时说明情况，并不

得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 
 

• 与讨论研究的干部任免、职称晋升及人员考录、考核、奖惩等重要事项的当事人有

利害关系的； 
• 与招投标采购项目、基建项目承发包、重大资金拨付等项目承担单位或者项目负责

人有利害关系的； 
• 与评审评估、考核的医疗卫生单位或者科研项目负责人有利害关系的； 
• 与审评审批、检验检测的健康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存在利害关系的； 
• 本人认为有利害关系的； 
• 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惩罚和执行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公立医疗卫生单位党委（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负责本规定的贯彻实

施。领导干部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给予诫勉谈话、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所有从业人员制定了普遍标准和具体

要求，几乎涵盖所有类型的医疗卫生活动。第二章规定了每位医疗机构从业人员须遵守的基本行

为规范，包括遵守道德原则，如不向患者索取或收受患者经济利益、不收受医疗公司的回扣或参

与其提供的各类娱乐活动、不违规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不倒卖号源等。其余

九章为不同义务人员制定了具体业务行为规范，涉及医生，护士，药师，管理人员，及其他人

员。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实施和执行本规范的情况，应列入医务人员年度考核、定期考核和医德

考评的重要内容，作为医务人员职称晋升、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规范

的，可能会受到缓聘、解聘、吊销执业证书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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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利益冲突规定》和《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新要求适用于卫生部门领导及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并将对跨国医药、医疗器械公司和在中国运营的其他医疗公司的业务活动产

生重大影响。相关公司应了解这两个新规定，密切关注立法动态和监管执法活动，并且采取适当

合规措施，包括获得法律咨询。 
 
  

* * * 
 
 如您对本法律动态中讨论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全球食品药品业务团队

和全球反腐败业务团队在北京的以下人员： 
 

Eric Carlson（柯礼昇） 86.10.5910.0503 ecarlson@cov.com  
Shaoyu Chen（陈少羽） 86.10.5910.0509 schen@cov.com 

 
本信息无意作为法律建议，读者在本文中提到的相关事项采取行动前请咨询具体的法律意见。仅通过审核的中国律师事务所有权执法

中国的法律，和所有的非中国律师事务所一样，我们不能针对中国法律的解释及适用出具任何法律意见。若需要就本备忘录中的任何

具体事宜提供正式的中国法律意见，我们将负责安排我们在中国的合作律师事务所之一出具法律意见并与其一道合作为您提供法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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